
 
 

关于 2014 年第一期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

公司债券发行方式调整的说明 

 

2013 年 12 月 24 日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财金

[2013]2595 号文核准了 2013 年浙江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

设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的发行。根据该

项核准，本期债券发行方式为采取簿记建档、集中配售方式，通过承

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。 

现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，将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调整为

采取簿记建档、集中配售方式，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

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

行。 

特此说明。 



 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专用于《关于 2014 年第一期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方式调整的说明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